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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工业大学 
继续教育学院

网络教育学院 文件 

继网教字„2020‟29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各部室、校外学习中心： 

《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学费分配管理

办法》于 2020年 12 月 7 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西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（网络教育）学院 

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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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推进我校现代远程教育学费分配管理工作，加强

与各校外学习中心的合作，规范办学，提高效益，实现合作共

赢，依据《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合作协议书》，特

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与校外学习中心学费分配

实行阶梯比例分配办法。 

二、阶梯比例如下表所示： 

 

缴 费 季 
当季实际到款总金额

（万元） 

阶梯比例分配 

西工大 校外学习中心 

春季缴费时间段* 

（10月 1 日 次年 3月 31日） 

秋季缴费时间段 

（4月 1日 9月 30 日）

小于 150 60% 40% 

大于等于 150 小于 300 56% 44% 

大于等于 300 小于 600 52% 48% 

大于等于 600 48% 52% 

 

三、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在缴费季结束后与校外学

习中心进行学费核算，在收到校外学习中心返款发票后的 15

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当次缴费季的到款总金额按照上述分配比例

结算校外学习中心学费返款。 

四、返款方式：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从 2021 年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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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缴费季开始，结算返款分 2次进行，第 1次为当季结算时间，

返款金额为总返款金额的 90%，其余 10%留待次年对应季结算

时间返还。 

五、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和北京知金教育咨询

有限公司所属公共服务体系校外学习中心，以及江西省校外服

务中心的学费结算按双方之前所签协议执行。合同期满后均按

此管理办法执行。 

六、本办法从 2021 年春季缴费季起实施。原“关于印发

《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学费分配比例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”（继网教字„2018‟24号文件）同时作废。 

七、本管理办法由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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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张近乐                      拟稿人：寇欣 

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15日印发   



—1—  

 

西北工业大学 
继续教育学院

网络教育学院 文件 

继网教字„2021‟2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各部室、校外学习中心： 

《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学费分配管理

办法》于 2021年 11 月 8 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西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（网络教育）学院 

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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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推进我校现代远程教育学费分配管理工作，适应

新形势新要求，加强与各校外学习中心的合作，规范办学，提

高效益，实现合作共赢，依据《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项

目合作协议书》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与校外学习中心学费分配

实行阶梯比例分配办法。 

二、阶梯比例如下表所示： 

 

缴 费 季 
当季实际到款总金额

（万元） 

阶梯比例分配 

西工大 校外学习中心 

春季缴费时间段* 

（10月 1日 次年 3月 31日） 

秋季缴费时间段 

（4 月 1日 9月 30日）

小于 150 60% 40% 

大于等于 150 小于 300 56% 44% 

大于等于 300 小于 600 52% 48% 

大于等于 600 50% 50% 

 

三、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在缴费季结束后与校外学

习中心进行学费核算，在收到校外学习中心返款发票后的 15

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当次缴费季的到款总金额按照上述分配比例

结算校外学习中心学费返款。 

四、返款方式：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结算返款分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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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进行，第 1次为当季结算时间，返款金额为总返款金额的

90%，其余 10%留待次年对应季结算时间返还。 

五、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和北京知金教育咨询

有限公司所属公共服务体系校外学习中心，以及江西省校外服

务中心的学费结算按双方所签订的协议执行。 

六、本办法从 2022 年春季缴费季起实施。原“关于印发

《西北工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学费分配比例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”（继网教字„2020‟29号文件）同时废止。 

七、本管理办法由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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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张近乐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拟稿人：寇欣 

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11日印发   


